
重庆储备粮集团江津分公司招租公告（2025-10）

重庆储备粮集团江津分公司近期拟出租的4处资产面向社会整体公开招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招租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出租房屋证载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本次招租底价(元/年)
	备注

	1
	江津区几江滨江中路60栋B栋1号（怡然街204号附1号、附2号、附3号，208号部分房屋）
	346
	49200
	

	2
	江津区几江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长城路商住楼（几江西门路174号）
	45.72
	19200
	

	3
	江津区几江东风路综合楼1幢393号（几江相府路53号）
	48
	24000
	

	4
	江津区西湖镇青泊街31号
	20
	900
	


二、报名资格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报名。

三、报名时间

有意者请于本公告发布后3个工作日内联系领取竞租申请书参与竞租，联系电话：47529442。如此次流标的，按公示底价自动延长报名时间，直至征集到意向承租方为止（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分公司需改变招租条件的除外）。
四、特别告知
本次出租物业的租期原则为1-4年。意向承租方须自行通过相关资料、实物查勘等方式详细了解标的现状（包括但不限于原承租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实际承租面积以移交的实际为准等）、瑕疵及有关政策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能否办理营业执照等），若决定承租，须在报名时书面承诺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承租标的均以实物现状移交为准，意向承租方在招租期间有权利及义务自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全面了解，一经递交竞租申请书，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承租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承租方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及瑕疵为由退还标的或拒付租金，否则将视为违约。

本次交易采取书面报价的竞价方式。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承租人。如竞租人只有一家，且报价不低于招租底价的，确定其为承租人，承租人的书面报价为成交价。

